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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与宝宝双得保障，双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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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与宝宝双得保障，双倍安心
孕育双保是一项为您和新生宝宝而设的全面的独立孕育保险计划。此计划从妈妈怀孕13周便
可开始为怀孕期间所不幸发生的并发症及受保新生宝宝出现先天性疾病提供保障。

孕育双保让您安心享受这段奇妙旅程所为您带来的欢乐时光。

主要利益

提早为妈妈与新生宝宝提供保障

只须缴付一次性保费，孕育双保就为您和新生宝宝提供保障。妈妈的保障最早可从怀孕13周
便开始，直至产后30天。新生宝宝的保障则在保单生效日后的三年内结束。

全面的保障

孕育双保为8项妊娠并发症及因妊娠并发症所引起的死亡或完全及永久残废提供保障。新生宝
宝也可享有18项先天性疾病保障及因先天性疾病所引起的死亡保障。此外，妈妈和新生宝宝
可享有每天高达S$200的住院关怀利益长达30天。

保证可保性利益，加倍心安 

于新生宝宝诞生的90天内，在不需要进行医疗核保的情况下，就可为自己和/或新生宝宝投	
保1。可投保的保单包括提供死亡、完全及永久残废、绝症或严重疾病保障的合格常年保费	
终身/储蓄/投资联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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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名受保人（妈妈和／或新生宝宝）可行使保证可保性利益一次。在一名妈妈有超过一名新生宝宝，每名新生宝宝则可行使保证可保性利益选
项一次。每名受保人以保证可保性利益选项所购买的每项计划中的合格计划和最高投保额顶限将由公司决定并视公司的斟酌而调整。欲查看完
整条款，请参阅保证可保性利益背书。

2	欲查看完整条款，请参阅由孕育双保所连同发行的实际保费券上所列的详情。
3	因受保妊娠并发症所引起。
4	因受保先天性疾病所引起。
5	妈妈的妊娠并发症利益将只可获得一次赔偿，不计妊娠并发症所产生的次数，而利益数额将限于S$10,000。
6	任何新加坡医院的加护病房或重护病房。
7	一名新生宝宝将只可获得一次的先天性疾病利益赔偿，不计先天性疾病所产生的次数，而利益数额将限于S$10,000。
8	任何新加坡医院的加护病房或重护病房。这包括级别2或级别3的新生儿病房。
9	一名新生宝宝将只可获得一次的死亡利益赔偿，而利益数额将限于S$10,000。
10	适用于额外保费。
11	下个生日的年龄。
12	所有保费包括7%消费税。只限单胞胎怀孕。

妈妈的保障
妊娠并发症利益5

S$10,000

为8项妊娠并发症提供保障

1.	 胎盘早剥
2.	 羊水栓塞
3.	 散布性血管内凝血
4.	 妊娠脂肪肝
5.	 植入性／穿透性胎盘
6.	 需进行子宫切除术的产后出血
7.	 前期子痫或子痫
8.	 死胎（怀孕28周后）

住院关怀利益  
因以上妊娠并发症而须入住加护病房／重护病房6

每天S$200，长达30天

死亡或完全及永久残废利益 
因以上8项妊娠并发症的任何一项所引起

S$10,000

保障期

从保单生效日开始至产后30天

为妈妈从怀孕13周开始直至 
产后30天提供以下保障：
•	妊娠并发症

•	死亡3或完全及永久残废3

为新生宝宝从诞生至
保单第3个保单年度
末提供以下保障：
•	先天性疾病

•	死亡4

新生宝宝的保障
先天性疾病利益7

S$10,000

为18项先天性疾病提供保障
1.	 双肢残缺
2.	 肛门闭锁
3.	 心房中隔缺损
4.	 大脑性麻痹
5.	 腭裂或唇裂
6.	 畸形足
7.	 先天性白内障
8.	 先天性失聪
9.	 先天性横膈疝气

10.	先天性髋关节脱名
11.	唐氏综合症
12.	婴儿脑积水
13.	早产儿视网膜病
14.	脊柱裂
15.	法洛四联症
16.	大血管错位
17.	动脉干
18.	心室中膈缺损

住院关怀利益
因以下原因而入住加护病房／重护病房8

1.	 先天性疾病	
(以上所列)

2.	 骨痛热症
3.	 手足口症
4.	 肺炎

5.	 支气管炎 
6.	 产后立即入往保育箱	

连续三天以上
7.	 早产

每天S$200，长达30天

死亡利益9  
因以上18项先天性疾病所引起

S$10,000

保障期

从新生宝宝诞生开始至保单生效日后的第3个保单年度

第2个保单年度

第3个保单年度

第3个 
保单 

年度末

产后30天

新生宝宝
诞生

第1个保单年度

怀孕的
第13周

增强版计划利益
从育儿旅程的起点，一路保障着您与新生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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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保费，全面性的保障

妈妈的投保年龄11 基本计划保费12 增强版计划保费12

18-30 S$542 S$869

31-39 S$660 S$1,104

40-45 S$866 S$1,516

选择您与新生宝宝所需的保障

基本计划 增强版计划

因妊娠并发症所
引起的死亡或	
完全及永久残废

S$5,000 S$10,000

妊娠并发症 S$5,000 S$10,000

住院关怀利益
每天S$100，	
长达30天

每天S$200，	
长达30天

因先天性疾病所
引起的死亡

S$5,000 S$10,000

先天性疾病 S$5,000 S$10,000

住院关怀利益
每天S$100，	
长达30天

每天S$200，	
长达30天

妈
妈

新
生

宝
宝

以独家保费券增强保障

保费券2可使用来扣除以下选项之一的初始保费：

1)	以保证可保性利益为孕育双保保单持有人或其新生宝宝所购买的合格计划；或

2)	为孕育双保保单持有人、其配偶、孩子或新生宝宝所购买的一项常年保费终身计划、储蓄
计划或投资联结计划；或

3)	为新生宝宝购买GREAT TotalCare。

常见问题

1.	 孕育双保有何独特之处？

	 孕育双保能为出现妊娠并发症的怀孕妈妈提供财务保障。它也于新生宝宝诞生时，即时为
新生宝宝提供先天性疾病保障。

2.	 谁可购买孕育双保？

	 凡年龄介于18至45岁（以下个生日的年龄为准），而且目前怀孕期为13至40周的怀孕妈妈
皆可购买孕育双保。

3.	若我怀双胞或三胞胎，我所有的新生宝宝是否也能获得孕育双保所提供的保障？

	 怀双胞胎的妈妈可享有孕育双保所提供的保障，视承保结果而定10。怀超过双胞胎，如三胞
或四胞胎的妈妈恕不受保。

4.	孕育双保是否接受人工受孕的妈妈投保？

	 此类怀孕恕不受保。

5.	若妈妈因妊娠并发症索偿，新生宝宝是否会继续享有孕育双保保障？ 

	 是的，孕育双保会继续在保单生效后的三年内为新生宝宝提供保障：包括先天性疾病以及
因其引起的死亡和住院关怀利益。



请即日联系您的大东方财务顾问。

 	  +65 6248 2211

 	  greateasternlife.com

 	 wecare-sg@greateasternlife.com

这则广告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以上资料只供一般参考之用，它不是一份保单合约。请参阅保单文件中对此保单计划之明确条款与定义所作的详细说明。

以新计划取代现有的健康保险计划，往往弊多于利。提早解约可能会涉及某些费用，新计划的费用也可能更昂贵，即使费用相同，其利益
也可能较少。

此保险计划受到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的保障。该保障计划由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SDIC）负责执行。您的保险计划将自动受保，您
无需付费或提出申请。欲知该保障计划的不同受保利益以及受保范围（如适用）的详情，请与我们联系，或浏览人寿保险协会（LIA）或

SDIC的网站（www.lia.org.sg或www.sdic.org.sg）。

中英文版说明资料若有任何出入，皆以英文版为准。

有关资料截至2019年3月29日正确无误。

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1908 00011G)	
1 Pickering Street, #01-01 Great Eastern Centre, Singapore 048659

6.	 什么是保证可保性利益，而且它将如何让我或新生宝宝受益？

	 您可为本身和/或新生宝宝购买一项提供死亡、完全及永久残废、绝症或严重疾病保障的合
格终身/储蓄/投资联结计划1而无需进行医疗核保。请联系您的大东方财务顾问询问可供选
择的合格计划。 

7.	 如何使用我的保费券？

	 您可使用保费券2，从一项新购买的合格的计划中扣除S$108的初始保费。保费券只限于一
次性用途。请联系您的大东方财务顾问询问合格计划。


